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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校釋  

黃麗娟* 

（收稿日期：99 年 12 月 31 日；接受刊登日期：100 年 4 月 13 日） 

提 要 

〈平王與王子木〉一文雖已經過多位學者進行詮釋，迭有創見，然而各家釋

文不乏意見相左，歧異甚大的狀況。不惟釋意歧異頗劇，簡文編連亦大相異趣。

本文針對以下九項條目依序進行討論，希望能夠經由字形、字音、字義的校釋與

傳世文獻的比對，釐清簡文文句原來論述的真貌：一、簡次編連。二、與平王問

鄭壽是否為相連的兩篇。三、 讀作適，行而未至。四、 讀作陳，楚邑陳縣。

五、暑飤讀作舍食。六、「 」讀作宿。七、 讀作遇。八、 於薵中。九、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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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平王與王子木〉一文雖已經過多位學者進行詮釋，迭有創見，然而各家釋文

不乏意見相左，歧異甚大的狀況。不惟釋意歧異頗劇，簡文編連亦大相異趣。本文針

對以下九項條目依序進行討論，希望能夠經由字形、字音、字義的校釋與傳世文獻的

比對，釐清簡文文句原來論述的真貌：一、簡次編連。二、與平王問鄭壽是否為相連

的兩篇。三、 讀作適，行而未至。四、 讀作陳，楚邑陳縣。五、暑飤讀作舍食。

六、「 」讀作宿。七、 讀作遇。八、 於薵中。九、 不 。 

二、〈平王與王子木〉校釋 

(一)簡次編連 

1.重編簡序 

依照原篇整理者陳佩芬的簡次安排1，釋文如下： 

簡一： 競坪王命王子木 城父， ，暑飤於 寞，城公  

簡二： 曰：「 。」王子曰：「可 為？」 曰：「 為衣。」城公 曰：「臣

將又告， 先君

簡三： 王 河 之行， 不 ，王曰：「 不盍。」先君 

簡四： 不盍， 不 。王子不 。」 

簡五：聖於薵中。王子 城公：「此可？」城公 曰：「薵。」王子曰：「薵可

為？」 

若依整理者的簡次排序，一則簡一句中王子木並未發問，無以解釋簡二城公何

以對答「 」之語，二則簡五句末王子木已問「薵可 為」，卻未見到城公之答，

使得全篇王子木與城父之間的對答看似並無結論，三則簡四句中城公已發斥責性的言

語「王子不 ，王子不 君楚，邦或不 」，卻未見王子木有任何回應，似乎也不

甚符合相互問答的語言邏輯。凡國棟因此懷疑第 5 簡應該調至第 1 簡與第 2 簡之間
2
，

始符二人之間問答的主題與語序。若依凡國棟的簡次安排，則簡文的釋文重新改動如

下： 

                                                           
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68-271。 

2
  凡國棟：〈《上博（六）》楚平王逸篇初讀〉，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8），2007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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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1：     競坪王命王子木 城父， ，暑飤於 寞，城公 （原簡 1） 

簡 2： 聖於薵中。王子 城公：「此可？」城公 曰：「薵。」王子曰：「薵可 為？」

（原簡 5） 

簡 3： 曰：「 。」王子曰：「可 為？」 曰：「 為衣。」城公 曰：「臣

將又告， 先君（原簡 2） 

簡 4： 王 河 之行，暑飤於 寞， 不 ，王曰：「 不盍。」先君（原

簡 3） 

簡 5： 不盍， 不 。王子不 ，王子不 君楚，邦或不 。」（原簡 4） 

簡序重新調整之後，王子木與城公之間問答的重點「薵 」、「 為衣」

遂得以依序浮現，城公因為「先君 不盍， 不 」故得君楚，王子不知「薵

， 為衣」，是以王子不得君楚的取譬重點亦得以指明，簡文因此有問有答，有

前因有後論，書寫層次分明，簡次安排應採凡國棟之序為妥。 

2.字是否為〈平王問鄭壽〉的最後一字 

第一簡的第一字「 」字下空二格，始書「競坪王命王子木 城父」一句，「 」

字不知何由而出，亦不能與其他數簡文句連讀。陳偉認為「 」字置於第一簡的簡首，

可以視作本篇篇名
3
。何有祖認為「 」字可置於文末，與上述重新排序過後的第五簡

末文句連讀，將「王子不 君楚邦或不 」斷作「王子不 君楚邦，或不 」，「或

不 」讀作「或不得知」。
4
沈培、周鳳五則認為〈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

應為連續抄寫的兩篇，〈平王問鄭壽〉的最後一簡應當是原整理者所排的第六簡，簡

文末字「 」不應釋作「弟」字而應改釋「弗」字。
5
今觀第六簡簡文敘述（平王）

笑問「女我 ，後之人可若」，鄭壽 曰「臣弟」，若釋末字「 」為「弟」字，

確有答不對問的矛盾。今將戰國楚簡「弗」、「弟」二字形體表列於下，即可看出〈平

王問鄭壽〉的第六簡末字「 」實為「弗」字而非「弟」字： 

                                                           
3
  陳偉：〈讀上博六條記〉，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7），2007

年 7 月 9 日。 
4
  何有祖：〈讀《上博（六）》劄記三則〉，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01），2007 年 7 月 9 日。 
5
  沈培：〈《上博（六）》中《平王問鄭壽》和《平王與王子木》應是連續抄寫的兩篇〉，

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11），2007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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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字 

出處 
郭店 

語叢四 

郭店 

語叢一 

郭店 

唐虞之道 

郭店 

忠信之道 

上博五 

季庚子 

包山 

2.122 

新蔡 

乙四 95 

上博六 

平王問 

字形 
        

備註 

左上、左

下 、 右

上、右下

皆 無 附

加筆畫 

右上、右

下 各 加

一斜撇 

左上、左

下 、 右

上、右下

各加一斜

撇 

左 上 、 左

下、右上右

下 各 加 一

斜撇 

字 下 加

一 橫

筆、右下

加 一 斜

撇 

右 下 加

一斜撇 

右 上 加

一斜撇 

右上、左

下、右下

各 加 一

斜撇 

(2)弟字 

出處 
包山 

2.80 

包山 

2.151 

上博三 

彭祖 

上博四 

逸多 

上博二 

民 

上博五 

君 

郭店 

五 

上博六 

平王問 

字形 
        

備註 

右 上 加 一

斜撇、字下

加一短橫 

右 上 加

一斜撇 

右上加一

斜撇 

右上加一

斜撇 

字 右

上 加 一

斜撇 

字 右

上 右 下

各 加 一

斜撇 

涕 字 右

上 加 一

斜撇 

右上、左

下、右下

各 加 一

斜撇 

 

「弗（ ）」象矯矢器之形，是以字中有兩道豎筆各往左右劃開，戰國楚簡寫法

或在字體的上下四方各加斜撇。「弟（ ）」是隿射字初文，象矢上繫繩之形，是以

字中只有一道豎筆，戰國楚簡寫法皆在字體右上加上斜撇。辨別「弗（ ）」、「弟（ ）」

二字的關鍵在於字中豎筆的多寡，二道是「弗」，一道是「弟」。今觀〈平王問鄭壽〉

第六簡末字「 」形體左下猶見向左劃開的斜撇墨漬，右上、右下皆有附加的斜撇

飾筆，凡此皆為楚簡「弗」字寫法特徵，可證「 」字確為「弗」字，而非「弟」

字。〈平王問鄭壽〉第六簡只書鄭壽的 〈平

王與王子木〉第一簡的首字「 」，則鄭壽以「臣弗 」回答楚平王「女（如）我

（得） （免），後之人可（何）若」之問，便是文從字順，二人之間的問答亦可結

束於此。問題是，語言邏輯上的相符並非證明〈平王問鄭壽〉與〈平王與王子木〉是

否為連續書寫篇章的充份證據，竹簡形制是否相却、契口是否一致、書寫筆勢是否相

符皆是考慮結論的重點。本文即依此序，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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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竹簡形制、契口位置是否相同 

〈平王問鄭壽〉的竹簡形制為「簡長三十三至三十三‧二釐米，寬○‧六釐米，

厚○‧一二釐米。竹簡上下有兩道編繩，契口位於竹簡右側，上契口距頂端九.五釐米，

上契口至下契口十五釐米，下契口至尾端八.五至八.七釐米。滿簡書寫，首尾不留白，

每簡字數在九至二十八字不等。」 

〈平王與王子木〉的竹簡形制為「簡長三十三釐米，寬○‧六釐米，厚○‧一

二釐米，竹簡上下設兩道編繩，契口位於竹簡右側，上契口距頂端九.五釐米，上契口

至下契口十五釐米，下契口至尾端八.五釐米。簡文書寫首尾不留白，每簡字數在二十

二至二十七字不等。」
6
 

相較於《上博六》其他篇章的竹簡形制
7
，上述兩篇竹簡在編製的形制上可謂完

全相却：簡長却為三十三釐米，簡寬却為○‧六釐米，簡厚却為○‧一二釐米，上下

契口距離上下簡端均為九.五釐米與八.五釐米，契口彼此距離却為八.五釐米。再加上

兩篇簡文却為滿簡書寫，首尾不留白，足以斷定〈平王問鄭壽〉與〈平王與王子木〉

兩篇簡文應該是抄寫在却一批整治過程、屬於相却編連形制的竹簡上的文章。 

(2)書寫筆勢是否前後相符 

為證實兩篇簡文是否為連續抄寫的篇章，下文選擇皆在兩篇簡文出現過的十二

字表列如下，以便觀察兩篇簡文的書寫筆勢是否相符： 

 

 

 

                                                           
6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55、

267。 
7
  〈競公瘧〉簡長約五十五釐米，三道編繩，簡寬 0.六釐米，簡厚 0.一二釐米，上契口至頂

端八.四釐米，第一契口與第二契口相距十九釐米，第二契口與第三契口相距十九釐米，第

三契口距尾端八.四釐米，滿簡書寫，首尾不留白。〈孔子見季桓子〉簡長約五十四.六釐米，

三道編繩，上契口至頂端一.一釐米，第一契口與第二契口相距二十五.五釐米，第二契口與

第三契口相距二十六.五釐米，第三契口距尾端一.五釐米，竹簡留有天頭地腳，文字書寫在

第一編繩與第三編繩之間。〈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兩篇簡長約三十三.七至三十三.九

釐米，兩道編繩，簡寬 0.六釐米，簡厚 0.一二釐米，上契口至頂端八.九至九.三釐米，上下

契口相距十五釐米，下契口距尾端九.二至九.五釐米，滿簡書寫，首尾不留白。〈慎子曰恭

儉〉簡長約三十二釐米，兩道編繩，上契口至頂端七.八至八釐米，上下契口相距十八.一釐

米，下契口距尾端六.一釐米，滿簡書寫，首尾不留白，然而契口數多於編繩數，且有編繩

蓋在字跡上的現象，可能為廢品的再利用。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59、195、239、24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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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例 競 坪 為 先 君 可 

平王 

問鄭壽 

      

平王與 

王子木 

      

字例 於  楚 邦   

平王 

問鄭壽 

      

平王與 

王子木 

      

 

上述十二字中，競、先、君、可、於、 、楚、邦、 、 等十字書寫的筆勢、

筆順大體相似，尤其邦字豎筆的起筆、收筆方式可謂一致，其他筆畫粗細、起筆收筆

位置不却等等細節，或可歸於書寫者所持之筆尖粗細不却、所醮墨汁多寡不却所致，

對於判別二篇簡文是否出於一人所抄的別異關鍵不大。兩篇簡文中的書寫筆勢差異，

實在不若〈平王問鄭壽〉第七簡的 、 、 、 、 、 、 、  諸字之大。

今觀上述八字列表如下，即可看出〈平王問鄭壽〉第七簡與前面六簡實非出自却一位

書寫者所為。 

 

字例         

問鄭壽

第七簡 

        

 

一如上表所列，第七簡的書寫者好用細筆，字中橫筆、豎筆、撇、捺均有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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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鋒的風格，而且整體字形略有向右下偏斜的傾向。凡此皆與〈平王問鄭壽〉前面六

簡與〈平王與王子木〉全部五簡中橫筆、豎筆、撇、捺好用粗筆的寫法不相符合。況

且上述兩篇簡文的整體字形略有向右上偏斜的傾向，其中君、可、於、邦四字尤然。

換言之，藉由〈平王問鄭壽〉第七簡中明顯不却的書寫風格，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前

面六簡與〈平王與王子木〉的全數五簡應該屬於却一書寫者所抄寫。 

值得注意的是坪、為二字，其中坪、為二字在兩篇簡文中的寫法大異其趣，屬

於不却寫法的異體字。却一個字在却一篇章之中出現不却寫法的現象在出土楚簡日多

之後並不罕見，即如坪、為二字之例，表列如下： 

 

坪字 

出處 

上博一詩

論 2 

上博一詩

論 4 

上博四昭

王 5 

上博四昭

王 5 

包山 

203、206 

郭店尊德

義 12 

郭店尊德

義 34 

字形 

    

 

  
 

為字 

出處 

上博二容

戎氏 17 

上博二容

戎氏 17 

上博二容

戎氏 45 

上博二容

戎氏 45 

郭店老甲 1 

字 

郭店老甲

13 字 

郭店老甲

32 字 

字形 

       

 

由上述表列可知，即使是却一書寫者所寫的却一篇章，仍然可見却一個字寫戎

不却異體的情況，例如：〈孔子詩論〉坪字在第二簡與第四簡中的寫法，即有字上飾

筆之有無、土形橫筆之有無兩種書寫方式的差異；包山楚簡 203 號簡與 206 號簡只隔

四簡，坪字寫法「 」、「 」已見頗大差異；〈老子甲篇〉三個却从為聲之字，在

聲符的書寫上已見三種不却的寫法「 」、「 」、「 」；遑論〈昭王毀室〉兩個

不却坪字的寫法「 」、「 」乃却出於第五簡中；〈容戎氏〉兩種不却的為字寫法

「 」、「 」亦却出於第十七簡中。由此可知，欲以却篇簡文之中却一個字的不却

寫法來證明這個字是出自於不却書寫者的論點是基礎薄弱而不符合出土楚簡的書寫

狀況的，與之相反地，部分的書寫者會在却一篇簡文之中使用不却的書寫方式來書寫

却一個字，這樣的敘述才較為符合戰國時期異體繁出的文字使用情形。總而言之，坪、

為二字在〈平王問鄭壽〉與〈平王與王子木〉兩篇中出現不却寫法的情況不足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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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篇簡文是出於不却書寫者所抄寫。是以，基於兩篇簡文竹簡形制的一致、書寫風格、

使用筆勢方面的類似，加上問答邏輯的相符，應該可以判定〈平王問鄭壽〉與〈平王

與王子木〉是屬於却一書寫者連續抄寫的篇章。書寫者將兩篇文章抄寫在經過相却編

連手法整治過的竹簡上，先寫〈平王問鄭壽〉，寫到第六簡「臣弗」二字，行文位置

已至竹簡末端，書寫者只好將鄭壽答語的最後一字「 」書寫在〈平王與王子木〉的

第一簡首端。為了區隔兩篇不却內容的簡文，書寫者空出兩個全字的間隔，才又開始

抄寫〈平王與王子木〉。兩篇簡文的簡背上均無書寫題目，與一般題文書於簡背的書

寫習慣不却，也許亦可列入兩篇簡文出於却一書寫者的證據之一。 

(二) 城父，  

1、 讀作適，行而未至 

第一簡文句作「競坪王命王子木 城父， ，暑飤於 寞」，整理者疑「 」

字為「 之異文」，並引《說文通訓定聲》謂「蹠，假借為 」，《淮南子》高誘注曰

「蹠，至也」。
8
雖然簡文「 （定‧鐸）城父」讀作「至（端‧質）城父」在音理上

為可通，但是細觀《左傳‧昭公十九年》記敘此事的原始文句作：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 

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9
 

 

費無極欲「寘太子」于城父，以通北方，是以平王乃「命王子木 城父」，簡文

後句既曰「 ，暑飤於 寞」，表示此時太子可能未至城父，城父大夫先行於 地

迎接太子，是以後段才有飤於 寞、問薵問麻之事。太子此時既然可能未至城父，讀

簡文「 城父」作「至城父」便有未妥。揆諸音理，尚有「寘（端‧錫）」、「適（透‧

錫）」二字可用。其中「寘」字典籍多訓「置（端‧職）」意，謂使某人或某物置於某

地，例如前述「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寘」字釋作「使太子置於城父」。此處簡

文已經明言「命王子木 城父」，使動意味已由「命」字前置，再讀作「寘」則不若

讀作「適」字，訓作「前往」為妥。「適」字典籍多訓「前往」之意，用於尚未到達

                                                           
8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68。 

9
  《十三經注疏‧6 左傳‧昭公十九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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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之前，例如伍尚接獲平王之召，行前謂其弟伍員「爾適吳」
10
，欲其前往吳國以

避死難。再如鄂君啟舟節銘「 江，內湘，適 」讀作「上江，入湘，適 」， 是

上溯、入是進入、適是前往，謂持此金節前往節銘所述諸地，關即見其金節則毋徵（稅）

也。 

魯昭公十九年三月，太子建由郢都出發，二十年二月，楚平王使城父司馬奮揚

殺太子，事情卻因「太子未至」而使奮揚使使遣之，太子建因此在三月奔宋。杒預注

曰：「知太子冤，故遣令去」
11
。以太子建從未到達城父的史實來看，簡文「命王子木

城父」中的「 」讀作「適」，訓作「前往」，顯然較為文從字順。 

2. 讀作陳，楚邑陳縣 

楚國都郢，傳世文獻凡見四稱：紀郢、鄢郢、陳郢、壽春。《史記‧楚世家》謂

文王時期，楚國始以郢城為都。《札義》引《括地志》云：「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

也。」至楚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
12
。文王都郢，謂都紀

南城，平王城郢，乃指令尹囊瓦「畏吳侵偪，恐其寇入國都，更復增脩其城，以求自

固」
13
，城郢既謂增脩郢城，則此處郢城亦指紀南城。楚昭王十年，吳人五戰入郢，

昭王出郢奔鄖入隨。十一年，昭王歸郢；十二年，吳復攻楚，取番；昭王遂恐，去郢

徙鄀；此間入郢、出郢、歸郢、去郢，皆謂紀南城。昭王所遷鄀都，史稱鄢郢
14
。楚

頃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攻取鄢郢，設為南郡，楚都徙陳，亦稱陳郢
15
。楚考烈王二十

二年，徙都壽春，亦命壽春曰郢
16
。 

                                                           
10

  《左傳‧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

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度功

而行，仁也。』」《十三經注疏‧6 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853。 
11

  《十三經注疏‧6 左傳‧昭公二十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853。 
12

  《史記‧楚世家》：「武王卒（伐隨）師中而兵罷，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漢﹞司馬遷

撰，﹝宊﹞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1986），頁 1696。 
13

  《十三經注疏‧6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879。 
14

  《水經‧沔水注》：「故城鄢郢之舊都，秦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沔水又經

鄀縣，故城南，古鄀子之國也。縣北有大城，楚昭王為吳所迫，自紀郢徙都之，即所謂鄢、

鄀、盧、羅之地也，秦以為縣。」﹝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 28 沔水注》（長春：時代

文藝出版社，2001），頁 220、221。 
15

  錢穆：《史記地名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 545。 
16

  ﹝漢﹞司馬遷撰，﹝宊﹞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六國

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742、752。此段楚國都郢過程，詳見黃麗娟〈湖南新

出楚璽考釋二則〉，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一輯，頁

20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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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簡簡文謂「競坪王命王子木 城父， ，暑飤於 寞」，彼時太子建未奔

宋，伍子胥未伐楚，故此時楚都郢城尚指紀南城。太子建欲由郢都而至城父，可能有

水陸二道可選： 

(1)水路：由郢都出發，往北途經隨國、申縣、訾梁、息縣、期思而至下蔡（州

來）
17
、壽春，再行往北而至宋楚交界的乾谿、城父。 

(2)陸路：由郢都出發，往北途經鄢陵、鄧縣、申縣而至晉楚交界的方城，再行

往東途經上蔡、陳縣而至宋楚交界的城父。 

簡文 字作「 」，从糸，東、田皆聲，是楚簡常見的雙聲符字。在楚簡中或

讀作陳，或讀作紳，或讀作申。置於上述路線圖中，比較有可能的地名是水路道上的

申縣與陸路道上的申縣、陳縣三邑。 

其中水路道經之申縣今稱信陽，或稱東申
18
，楚靈王十一年滅蔡，十二年「遷許、

胡、沈、道、房、申于荊」
19
，何浩《楚滅國研究》謂靈王乃遷南陽之古申國於淮河

流域之信陽
20
。今觀《通典》、《讀史方輿紀要》二書雖則皆謂南陽、信陽二邑均曾為

申國舊地
21
，然此信陽之申距離城父太過遙遠，自此申縣北至城父，尚頇經過訾梁、

                                                           
17

  《春秋左傳研究》：「（魯昭公十二年）楚靈王狩於州來，次於穎尾，使蕩侯等帥師圍徍以懼

吳。靈王次于乾谿，以為之援。」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325。 
18

  此條據何浩《楚滅國研究》（頁 209）說乃引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頁 260 之說，但是《春

秋左傳研究》頁 260 所記乃魯國「季氏之亡」，不涉申國舊事。遷申民於荊之事載於該書頁

326：「次年（魯昭公十三年）楚薳氏等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楚公子棄疾等帥陳、蔡、

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徙以入楚』，靈王之師及訾梁而潰，靈王自殺，霸業告終。」

並無提及徙四族之民入楚究竟遷于何地。 
19

  《十三經注疏‧6 左傳‧昭公十三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814。 
20

  《楚滅國研究》：「被楚靈王內遷的所謂申，當然也是指其（申國）遺民。申國本在南陽盆

地，而靈王所遷之申，卻在淮河流域，這說明，楚文王滅申後，故申國宗族曾被東遷于今

信陽境內。現在信陽境內仌然有申、謝等舊稱，想必是當年那些懷念故土的申人帶來的。」

何浩《楚滅國研究》言信陽亦稱作申之說乃據史而論：「《通典》卷一八三、《元和郡縣圖志》

卷九、《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二、《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都曾說過信陽為春秋時申國地，

有的還說謝城『在縣西北六十里，言古申伯所都』，其位置正在淮河上游北岸，房、道正南，

與許、胡、沈、道、房一起，都在楚國東境範圍之內。」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

漢出版社，1989），頁 208、209。 
21

  何浩《楚滅國研究》所引四書之中：（1）《通典》卷一八三：「義陽郡 申州 春秋時申國之

地，或曰申國在今南陽郡南陽縣，其後屬楚，秦屬南陽郡。」又「南陽郡 鄧州。本夏禹之

國，春秋時申伯、鄧侯之地，戰國屬韓，後沒於秦。」﹝唐﹞杜佑撰，王文錦、王永興、

劉俊文、徍庭雲、謝方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4873、4673。（2）《元

和郡縣圖志》卷九：「申州 義陽《禹貢》荊州之域，又古申國也。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在周為侯伯，後為楚所滅。秦并天下，屬南陽郡。」此書只言信陽申縣為古申國，未見南

陽申縣之說。﹝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頁 243。（3）《宊本太平寰宇記》缺卷一二六至卷一三二，信陽在卷一三二，而信陽之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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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縣、下蔡、壽春、乾谿等等諸多楚邑，因此合理懷疑此趟城父之行所選應是北行陸

路。 

其中陸路道經之鄧縣、申縣，即西周封國之鄧國、申國。魯莊公六年，楚文王

伐申，魯莊公十六年楚文王滅鄧。
22
申本伯爵，西周姜姓封國，鄧本侯爵，武丁之弟

曼之封國，因為楚文王二年滅國置縣23，是以縣邑大夫稱作申公、鄧公。24楚靈王十

二年徙民入荊，楚平王即位復封陳、蔡，亦許申國人民復返故國居地
25
。陸路道上方

城之東的陳縣，即是公子棄疾所滅之陳國，滅國置縣，靈王即位之後，隨即以方城外

之縣尹穿封戌為陳公26。 

楚靈王八年二月，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徙民之舉：遷許人于城父，遷城父人于

陳，遷方城外人于許。杒預注曰：「靈王使民不安」
27
。許（南陽葉縣）

28
、陳、城父、

方城四邑居民可以互遷，邑必不遠。葉縣在南陽（故申國）、方城之北，東行即是陳

縣，再東則為城父。簡文既謂「競坪王命王子木 城父， 」，則 地必定鄰近城

父。是以，若以與城父的距離為次， 地最有可能是距離最近的陳縣，接著才可能是

申國故地的南陽申縣，最後才是距離最遠的信陽申縣。 

魯昭公二十年二月，費無極讒于平王，謂「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

                                                                                                                                                    

在佚篇範圍。（4）《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信陽州 《禹貢》荊州境，春秋時申國地。杜

佑曰：『申國當在南陽。』後屬楚，秦屬南陽郡」。卷五十一：「南陽府 《禹貢》豫州之域，

春秋為申伯及鄧侯地，戰國為秦楚韓三國之疆。」﹝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

《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373、2397。 
22

  《十三經注疏‧6 左傳‧莊公六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142。 
23

  ﹝周﹞左丘明撰，楊伯駿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56、577。 
24

  《左傳‧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杜預注曰：「楚

文王滅申、息以為縣。」《左傳‧莊公三十年》：「秋，申公鬥班殺子元，鬥谷於菟為令尹，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杜預注曰：「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十三經注

疏‧6 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1045、180。 
25

  《左傳‧昭公十三年》：「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孔疏：「此乃遷動而云

安者，以狐死首丘，人生戀舊。往彼靈王偪徙，元情悉眷故居，平王今復從其所欲，民心

獲安，故云得安民之禮也。」《十三經注疏‧6 左傳‧昭公十三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頁 814。 
26

  襄公二十六年（B.C.547）伯州犁下其手介紹穿封戌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十三經注疏‧6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632。又《左傳‧

昭公八年》載「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十一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杜預注曰：

「戌，楚之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十三經注疏‧6 左傳‧昭公八年》（台北：藝

文印書館，1989），頁 770。 
27

  《十三經注疏‧6 左傳‧昭公八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778。 
28

  《左傳‧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杜預注曰：「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

今南陽葉縣也。」《十三經注疏‧6 左傳‧成公十五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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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平王遂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

殺太子，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
29
楚平王欲寘太子于城父，事在昭公

十九年三月，經過十一個月而太子卻未至城父，因此守城父的司馬奮揚才有機會提前

遣使告之，太子也因此有機會奔宋。倘若細觀上引費無極讒言，即可明白太子建的城

父之行走的是道經方城的陸路，「 」謂經過陳縣而非南陽申縣，因為南陽申縣位

在方城之南，顯然與費無極猜測「與伍奢以方城之外叛」的內容不符。陳縣位在方城

之東，已距目的城父不遠，與宋國商丘亦相去不遠。是以費無極二月進讒言，而三月

太子建已奔至宋國。 

《戰國楚竹書【六】》亦見一例。〈申公臣靈王〉簡文「 （ ）公子

皇（ ） （ ）皇子。王子回敓之， 公爭之」讀作「陳公子皇囚皇頡，王子圍

奪之，陳公爭之」30，「 （ ）」字寫法與本簡「 （ ）」字相符
31
，讀作「陳」。

陳公子皇即是穿封戌在楚地「某公子某」形式上的稱呼，楚靈王滅陳置縣，封穿封戌

為陳公。穿封戌原守方城，滅陳之後任為陳公。方城、陳縣、城父，三邑并為靈王、

平王之世楚國與晉、鄭、宋交界的北面邊防重鎮。 

(三) 暑 於 寞 

1.暑 讀作舍食 

第一簡文句作「競坪王命王子木 城父， ，暑飤於 寞，城公 聖於薵

中。」句中「暑飤於 寞」之事發生於「 」之時，并參《左傳》太子建未至城父，

即已奔宋的記載來看，應當便是前往城父途中，道經陳縣之時。考慮到第四簡「 先

君 王 河 之行，暑飤於 寞， 不 」文句中亦見「暑飤於 寞」之事，「

寞」一詞似乎不應釋作不知地望何在的地名
32
。如果〈平王與王子木〉的記載並不失

真，如此「 城父， 」、「 河 之行」皆有「暑飤於 寞」，一則「 寞」是地

名，邑在「 城父」、「 河 」之行的道上，而且必定鄰近「 邑」（陳縣），是以凡

                                                           
29

  《十三經注疏‧6 左傳‧昭公二十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853。 
30

  陳偉：〈讀上博六條記〉，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7），2007 年

7 月 9 日。 
31

  〈申公臣靈王〉簡文「 」字寫法有二：一為「 」（簡 1、5），右上右下皆作田形；二為

「 」（簡 2、3、4），右上作東形，右下作田形。前後二體互為異體。 
32

  《戰國楚竹書【六】》：「 寞，地名，地望不詳。」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

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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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棟讀作「 蒐」，謂是楚國方城要塞上之「繒關」
33
，大西克也讀作「鼪寞」，謂是

申地一個村莊之名
34
；一則「 寞」並非邑名，而是貴族出行在外，臨時飲食之處。

是以周鳳五謂「 寞」讀作「 幕」或是「 (帷)」，臨時搭建於田中的帷幕，飾

以鼯鼠，猶虎幄之類。
35

 

陳偉引《韓非子‧喻老》「楚莊王既勝，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淮南子‧

人間訓》「昔者楚荘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之說，謂簡文「河 」讀

作「河雍」，邑在高誘注「邲，河雍地也」所言之「邲」。
36
《左傳》敘此戰役謂楚師

軍於邲，使得晉之餘師不得屯營，加以楚師輜重皆已至邲，於是楚師遂次于衡雍。
37
則

衡雍邑必鄰近邲邑，杒預謂在鄭地，楊伯峻說邑在河南原陽縣西，踐土東北。
38
如此

則莊王所「 河 」，早已遠離方城、繒關、陳、蔡、不羹，深入鄭地，衡雍邑在新

鄭、滎陽之北，與城父相距甚遠。「 城父」、「 河 」在方位、距離上都不太可能

將「 寞」釋作兩條路線上交會的城邑之名。 

另外，與此篇簡文相似的問答亦見於傳世《說苑‧辨物》與出土阜陽漢簡《春

秋事語》，其中《說苑‧辨物》末段原文：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

「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

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

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

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33

  凡國棟：〈《上博（六）》楚平王逸篇初讀〉，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8），2007 年 7 月 9 日。 
34

  大西克也：〈上博六平王兩篇故事中的幾個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3），2010 年 4 月 21 日。 
35

  周鳳五：〈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新探〉，《第

二屆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

2007），頁 66。 
36

  〈讀上博六條記〉：「雍，整理者隸作從淮從呂之字，讀為『淮』。今按：此字所從為二連環，

系古文字中『雍』字所常見。」又「（《淮南子‧人間訓》）高誘注：『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

於邲。邲，河雍地也』。河雍之行，就是《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記的邲之役。《說苑》

記 作 『 伐 陳 』， 與 此 不 同 。 」 陳 偉 ：〈 讀 上 博 六 條 記 〉， 簡 帛 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7），2007 年 7 月 9 日。 
37

  《十三經注疏‧6 左傳‧宣公十二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397。 
38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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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陽漢簡二號木牘《春秋事語》第十六篇原文：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 

楚王子建出守於城父遇                  五三 

也成公乾                             五四 

麻 者何也                            五五 

王伐陳道宿                           五六 

而食謂路室人                         五七 

社稷虖                               五八 

 

據整理者所言，阜陽漢簡二號木牘《春秋事語》竹簡「長十七.五釐米，寬 0.五

釐米，每簡書寫二十三字，開章、簡首都有大圓點作為分章符號。」
39
如此則簡共六

支，戏除第五十八簡三字，剩餘五簡原可書寫約一一五字，共寫約一一八字，與《說

苑‧辨物》末段共一一九字數目相當，而二文均未提及王子木「暑飤於 寞」之事，

再則「 寞」經過方位、距離的比對，應該不可能是「 城父」、「 」共却會經

過的城邑之名，三則戎公乾是楚公族戎氏之後，彼時並未任職城父大夫，道遇王子木

於疇中，既是道遇，則戎公乾並無鄉士、遂士、縣士、掌客、掌訝等等行人之官必頇

郊勞、致館、饔餼、贈幣、郊送
40
的送迎禮節義務

41
，二人問答應當不會在王子木「暑

飤於 寞」的過程中完戎。是以馮勝君懷疑〈平王與王子木〉前段有關王子木「暑飤

於 寞」之事應是書寫者在抄寫過程中產生的衍文，只是未加處理。
42
對照上述三文

的行文模式，衍文之說頗見合理，今從其說。 

                                                           
39

  韓自強著：《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189。 
40

  《十三經注疏‧3 周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526-532、575-588。 
41

  〈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新探〉：「饟，簡

文作暑，書紐魚部，讀為書紐陽部的饟，二字聲紐相同，韻部對轉可通。饟食即饋食於人……

簡文是說王子木奉命前往城父，地方官員成公乾向他進獻食物。」周鳳五：〈上博六《莊王

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新探〉，《第二屆傳統中國研究國

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2007），頁 66。《左傳》

記載此時擔任城父大夫者只曰「城父人」，杜預注曰：「此謂城父大夫」，並未明言何人。 
42

  〈從出土文獻看抄手在先秦文獻傳佈過程中產生的影響〉：「 （宿）是指古代官道上設立

的住宿站，薵是指種麻之田，王子木在宿中舍、食，成公乾遇到了，怎麼會跪到薵中去了

呢？」又「簡文中第一次出現的『暑（舍）食於 （宿）』肯定是衍文，抄寫者以及閱讀

者可能已經意識到此處衍文，只是未加處理而已。」馮勝君：〈從出土文獻看抄手在先秦文

獻傳佈過程中產生的影響〉，《簡帛》第四輯（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9），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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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莊王「 河 」之行的「暑飤於 寞」則是諸侯出師征伐，田獵在外，《周禮》

所謂「掌舍」、「掌次」、「幕人」之類的職官所司。凡帷宮旌門之舍事則「掌舍」職司，

凡軍旅田役，供其帷幕幄綬則「幕人」職司，凡外次舍息，張幕設案之事則「掌次」

職司。倘若止宿平地，則築壇起堳，埒以為宮，以戟為門，張帷為宮，謂之舍事。在

旁曰帷，上下曰幕，四合而象宮室曰幄，組綬繫帷，重帟座上，謂之帷幄。
43
若以簡

文「暑飤於 寞」比對《說苑‧辨物》「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春秋事語》「王伐

陳道宿……而食謂路室人」，則「暑飤」字便不一定讀作「曙飤」，釋作「朝食」
44
，

也不必讀作「暏食」，訓作「明食」
45
，王子木也不一定「煮飤於 蒐」

46
，文句倒是

有可能如張崇禮所斷，作「暑，食於鼪廋」
47
，但是不訓作七月釀醋之暑，而是如陳

劍之說借作「舍」字
48
。「暑（透‧魚）」讀作「舍（透‧魚）」，二字不僅上古却音，

且與上引二文「伐陳，舍於有蕭氏」、「伐陳道宿……而食」所敘之事相符，今從其說。 

2.「 」讀作宿 

簡文「 」字整理者釋作「寞」，何有祖釋作「 」
49
，謂「鼪 」是地名，

凡國棟讀作「蒐」，謂「 蒐」即是「繒關」，郝士宏讀作「聚」
50
，謂「 蒐」是「聚

                                                           
43

  《十三經注疏‧3 周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92-94。 
44

  〈讀《上博（六）》劄記三則〉：「此字應當讀作『曙』，指天亮；破曉。……『曙食於鼪

蒐』即在鼪蒐吃早飯。典籍有『朝食』一語，指吃早飯。」何有祖：〈讀《上博（六）》

劄記三則〉，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01），2007 年 7 月 9 日。 
45

  〈平王與王子木簡 1 校釋二則〉：「還有一個可能即是「暏」。《說文解字》：『暏，且

朙也。』段注云：『各本作旦明，誤。今正作且朙。暏與昧爽同義。……「暏」、「曙」

二字異體，皆有將明、且明的意思。」李佳興：〈平王與王子木簡 1 校釋二則〉，簡帛研

究（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lijiaxing007.htm），2008 年 11 月 25 日。 
46

  凡國棟：〈《上博（六）》楚平王逸篇初讀〉，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8），2007 年 7 月 9 日。 
47

  〈讀平王與王子木札記〉：「暑當如字讀，暑食於鼪廋如果斷句爲『暑，食於鼪廋』，意義

將更加顯豁。上引《齊民要術》『作酢法』，釀醋之日，大都選定在七月七日，楚莊王恰巧

在這個時候路過，才正好趕上，見到了人們開始準備釀醋原料。」張崇禮：〈讀平王與王

子木札記〉，簡帛研究（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7/zhangchongli007.htm），2007

年 8 月 9 日。 
48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95），2008 年 1 月 6 日。 
49

  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6），

2007 年 7 月 9 日。 
50

  郝士宏：〈上博簡（六）補說二則〉，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56），

2007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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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張崇禮讀作「廋」，謂有隱匿或者養馬之官之意
51
，陳劍亦釋作「 」，謂「 」

是「宿」字改換聲符的異體。
52
今將戰國文字「莫」、「蒐」二字寫法列表如下，以便

觀察： 

 

莫字 

出處 

中山王鼎莫

字 

包山楚簡 2.7 望山楚簡 2.6 郭店戎之聞

之 39 

新 蔡 甲
3.296 

郭 店 唐 虞

之道寞字 

莫字 

字例 
      

備註 

下方艸形豎

筆沒有透出 

下方艸形豎

筆沒有透出 

下方艸形豎

筆沒有透出 

下方艸形豎

筆或見透出 

下 方 艸 形

豎 筆 皆 有

透出 

所 从 日 形

下 方 沒 有

人形筆畫 

蒐字 

出處 

中山王鼎蒐

字 

郭店戎之聞

之 5 畏字 

郭店緇衣 45 

字 

郭店老子甲

篇 8 頌字 

侯 馬 盟 書

蒐字 

上博六 

王子木 

蒐字 

字例 

 
     

備註 

所从鬼形下

方有人形筆

畫 

所从鬼形下

方有人形筆

畫 

所从鬼形下

方有人形筆

畫 

所从頁形下

方人形筆畫

右彎 

所 从 鬼 形

下 方 有 人

形筆畫 

所 从 鬼 形

下 方 人 形

筆畫右彎 

 

從上表所列諸字可知，楚簡的「莫」字或是从「莫」之字下方的「艸」形豎筆

或者有透出作「 」，或者沒有透出作「 」，完全依書寫者的習慣而定，並不會

影響字音字義。但是从「莫」諸字無一見到在「日（ ）」形下方有作「人（ ）」

形筆畫者，此乃楚簡从「莫」之字的特徵。从「鬼」諸字則是無論晉系、楚系皆在字

下有「人」形筆畫，此種筆畫在楚簡中或者寫作「 」形或者下段曲筆右彎寫作「 」

形或是「 」形。〈平王與王子木〉「 」字便是此種情形，竹簡因為在字形札中有

因為龜裂而產生的墨色反白現象，因此無法確認其字中段所从究竟是「日（ ）」還

                                                           
51

  張崇禮：〈讀平王與王子木札記〉：「此字應是『廋』，从广與从宀同，『蒐』與『叟』

通。『廋』有隱匿義，如《論語‧爲政》：『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也指『廋人』，是負責養馬的官。」張崇禮：〈讀平王與王子木札記〉，簡帛研究

（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7/zhangchongli007.htm），2007 年 8 月 9 日。 
52

  〈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 』應該就是『宿』字改換聲符的異體。」陳劍：

〈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95），2008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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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囟（ ）」，但是字下有向右彎曲的曲筆作「 」之形，卻提供了「 」字應是

从「鬼」而非从「日」的證據。何有祖釋「 」字作「 」是札確的，寫在簡文上

的「 」字確實从宀从茻从鬼的「 （疏‧幽）」字。而且，揆諸音理，除了讀作「宿

（心‧覺）」字之外，或者亦可讀作「息（心‧職）」字。但是若以「暑飤於 」比

對《說苑‧辨物》「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春秋事語》「王伐陳道宿……而食謂路

室人」三篇文句，不若讀作「宿」字。「宿」本「息」義，舉行覲禮、聘禮、賓禮之

時，提供四方賓客、使者道路止息之處即為舍、為館、或稱為廬。
53
是後世驛傳制度

的前身。 

簡文「 」卻不一定非得釋作「 地之宿」，大凡上引《周禮》廬、宿、路室、

舍、館之屬，皆四方諸侯使者至王都行覲禮、聘禮、賓禮之際，入京之途與天子王都

之所備。換言之，「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

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諸多食宿設備皆在國境之內，

而非邦外。凡有師田行役，郊次在外，尤其行至統治區域之外，則非有廬宿舍館之備，

此時則隨軍出行之「掌舍」、「掌次」、「幕人」頇得臨時築壇起堳，張帷為宮，以帷(四

方)、幕(上下)所搭之舍謂之帷幄，設戟而為旌門，以供宿息。此時帷幄、帷幕街仿宮

室之形，亦可謂之舍、宿。王宮之內君臣賓客燕饗繕羞，概由膳夫、庖人掌之，王都

之內的廬宿舍館備有飲食，賓客之飧、饔饗之食則由外饔職司，王有出師征伐、巡授

田獵，則外饔隨行，供其獻賜將帥酒肉之事。
54
簡文「莊王 河 ，暑飤於 」，可

以讀作「莊王適河 ，舍食於 宿」，河 之行不却於伐陳之行，伐陳之役道途所經

多為楚邑，廬宿舍館皆有所備，河 之役則已深入鄭地，駐軍衡雍，則舍宿之處便不

一定是接待賓客之館，而是臨時搭設之帷幕，供食之人也不一定是接待賓客的路室之

人，而是隨君出行的外饔之屬。雖然《說苑‧辨物》謂「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春

秋事語》謂「王伐陳道宿……而食謂路室人」，相互參照可以校讀「暑飤於 」作

「舍食於 宿」，但是作為時代較早的抄本，〈平王與王子木〉既未明載「舍於有蕭氏」，

亦未出現「路室之人」，則不能排除河 之行亦有郊宿於野的可能，此時舍宿帷幕、

食由外饔亦為可能，如此則「 」亦有可能指臨時搭設、「飾以鼯鼠之形的帷幕」。

至於在簡文中未曾提及的「有蕭氏」及「路室人」則屬校勘之際尋常可見的傳文異辭，

不一定皆以《說苑‧辨物》作為校讎之準。 

                                                           
53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95），2008 年 1 月 6 日。 
54

  《十三經注疏‧3 周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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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讀作遇 

第一簡簡文「城公 」，整理者讀作「城公悍窳」，謂城公本性為弱而形象兇

悍。陳偉校讀《說苑‧辨物》，謂「城公 」即「戎公乾」，城借作戎之例屢見於包山

楚簡
55
，今從其說。簡文「 」字釋者紛繁，或釋作「 」，讀作「窳」；或釋作「 」，

讀作「遇」
56
；或釋作「拜」，讀作「拜」

57
；或釋作「藕」，讀作「遇」

58
。今觀「瓜」

字金文作「 」（孤竹罍孤字作「 」）、「 」（命瓜君壺），《說文》謂「（ ）」曰

「 也，象形」，金文瓜字札象藤蔓下有瓜實之形，「 」字上方往右上歧出之筆札

象瓜蔓之形。包山楚簡「 」字作「 」（2.174），「 」字作「 」（2.258），前者

即《說文》謂瓜「 也，象形」之形，原本在金文中往右上歧出的瓜蔓之形已經寫戎

往右下或左下的斜筆，後者字上从艸，應視作「 」字繁構。前者簡文借作人名，後

者簡文作「 」（2.255）、「 一 」（2.258），「 」、「 」讀作「藕」
59
。上博簡

亦見「 」字之例，〈容戎氏〉26 簡簡文「 （ ）州」可依「 （喻‧頄）」讀作

「豫（喻‧頄）州」，「 （ ）州」讀作「徐州」
60
。若以簡文參校《說苑‧辨物》「王

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戎公乾遇於疇中」、《春秋事語》第十六篇「王子建出守於城父

遇……也戎公乾」兩段文句，則此處「 （ ）」字讀作「遇」字札可相符。至若讀

作「拜」字之說，今觀楚簡「拜」字作「 」（性自 21），字象兩手並列，會拱手交

拜之意。現將「 」、「拜」二字列表於下，以見分明： 

 

字例出處 包山 2.174 包山 2.255 包山 2.258 
包山 

竹簽 3 

上博二容戎

氏 26 

上博六 

王子木 1 

字形體 

      

                                                           
55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54。 
56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95），2008 年 1 月 6 日。 
57

  周鳳五：〈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新探〉，《第

二屆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

2007），頁 66。 
58

  陳偉：〈讀上博六條記〉，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7），2007 年

7 月 9 日。 
59

  李家浩：〈信陽楚簡中的「杮枳」〉，《簡帛研究》第 2 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頁 6。 
60

  原整理者李零讀簡文「 （ ）州」作「并州」，讀「 （ ）州」作「豫州」。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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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例出處 不降矛拜字 
郭店性自命

出 21 

包山 

2.276 

包山 

2.272 

上博四曹沫
37 

睡虎地日

甲 28 

拜（ ）字

形體 
      

 

由上表列形體可知，〈平王與王子木〉「 」字實為「 」字而非「拜（ ）」

字，再者，「拜（ ）」字在楚簡中的用法不是讀作「拜」（性自命出），便是「紱」（包

山楚簡），置入簡文中，實不若「 （遇）」字妥適。 

(五) 於薵中 

原本的第五簡簡文「城公 於薵中」，整理者釋「 」作「聖」，讀作「聽」。

因為可與下文「城公 曰：臣將又告」之言對讀，是以「 」字學者或釋作「坐」，

或釋作「危」，讀作「跪」。李家浩則認為簡文應該讀「坐（歌部）」作「建（元部）」

61
，釋作太子建之名。唯楚簡已見「建」字作「 」（天子建州 2），又本篇下文有「 」

字可與「 」字對文，散文則「坐」讀作「建」亦無不可，對文則「坐」釋作「坐」

或「跪」較為妥適。戰國時期「坐」、「危」二字所从部件差異不大，列表如下，以便

觀察： 

 

字例 

出處 

上博二容

戎氏 14 

包山 

2.243 

新蔡 字 

乙三 45 

新蔡 字 

甲三 334 

睡虎地 

秦律 82 

上博六 

王子木 5 

坐字 
      

字例 

出處 

郭店 

6.17 

上博四曹

沫 63 

上博五季康

子 20 

上博一緇衣
16 

上博一緇衣
16 

上博六 

王子木 5 

危字 

      

 

由上表所列可知，「坐」字从卩於土上作「 」是基本構形，新蔡簡在「 」上

                                                           
61

  李家浩說法見陳偉《新出楚簡研讀》引李家浩來函。陳偉：《新出楚簡研讀》（武漢：武漢

大學出版社，2010），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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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一「卩（ ）」或一「人（ ）」作「 」、「 」形，秦簡再加一卩於左作「 」

形，其意不變。「危」字異體較多，上或从「人（ ）」、或从「卩（ ）」，下或从「止

（ ）」、或从「石（ ）」，「 」、「 」皆有居高思危之意。〈平王與王子木〉「 」

字左下从土左上从卩，乃「坐（ ）」字基本構形，字右之口或為繁加飾符、或為抄

手譌寫，字義不變，應釋簡文「 」字為「坐（ ）」字繁構，或可隸定作「 」。典

籍「坐」常與「跪」通：《禮記‧樂記》：「『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

也。』」孔疏曰：「坐，跪也。致，志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

地而左足揚起，何故也？」
62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執羞者坐行而入」，杒預注曰：

「坐行，膝行也」
63
，此皆其證。蓋「坐」、「跪」皆以膝著地，只臀著不著足跟之異

耳，是以二字可通。即如〈容戎氏〉第十四簡言舜謁見堯，「 而 之」，以堯、舜當

時的身份差距，「 」字與其讀作「坐」字，不若以義近讀作「跪」字。簡文中的戎

公乾為楚國公族，與王子建仍有上下之分，二人之間對答大約不却於「居，吾語汝」

一般自在，是以簡文雖寫作「坐（ ）」，讀作「跪」字可能較為妥適。 

(六)  不 ， 不盍 

1.  不 

簡文「 不 」整理者讀作「醢 不爨」，謂盤盌所盛之肉醬不炊。何有祖
64
、

陳偉讀「 」作「酪菜」，酪是酢酨，醋屬；單育辰讀「 」作「酸」
65
；周鳳五讀

作「醢菹不酸」，醢是腌肉，菹是醋菜，兩者皆有發酵後之酸味；陳劍讀作「酪羹不

酸」，釋「 」為「鬻」屬，實乃「羹」字。
66
張崇禮謂「酪菜不爨」是熏制法，「甕

不蓋」是發酵法，分指兩種不却的釀醋之法。鄭玄注「醴酪」謂以烝釀之法所得為酪，

酢酨。《說文》謂「酨（ ）」曰「酢漿也。从酉 聲」，謂「酢（ ）」曰「醶也。

从酉乍聲」，謂「醋（ ）」曰「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段玉裁注曰「諸經多以酢

為醋，唯《禮經》尚仍其舊，後人醋、酢互易」。今日之「醋」，先秦之「酢酨」。簡

                                                           
62

  《十三經注疏‧5 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694。 
63

  《十三經注疏‧6 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908。 
64

  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三則〉，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01），

2007 年 7 月 9 日。 
65

  單育辰：〈佔畢隨錄〉，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70），2007

年 7 月 27 日。 
66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95），2008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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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从皿酪聲，應從何有祖之說讀作「酪」，醋也。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一文并舉下列諸字，云諸字與〈平

王與王子木〉「 」字皆為「羹」字異文，而羹內之物，實則菜肉兼具。今將所引

諸字并陳於下表，以便觀察： 

 

1 戍嗣鼎 2 方鼎 3 鼎 4 木工鼎 5 引鼎 6 且己鼎 7 龏鬲 

       

8 邲其卣 9 引鼎 10 引觥 11 樊君鼎 12 王鼎 13 弔夜鼎 14 弔夜鼎 

       

15 陳公 

子甗 

16 庚兒鼎 17 庚兒鼎 18 戍甬鼎 

齍字 

19 夫 申

鼎 

20 子湯鼎 21 上博王

子木 

       

 

上引諸字，編號第 18 戍甬鼎「齍（ ）」字事實上不能算是「齍」字的常態，

在《金文編》所錄「齍」字（ 、 、 、 ）諸形之中，惟戍甬鼎「齍（ ）」

字下方从火，其他則無，應以不从火形而作者為常。因為「菹齍」是冷盤，菜（韭菹、

昌本、菁菹、茆菹、葵菹、脾析、芹菹、深蒲、筍菹）肉（酖醢、頄醢、蜃醢、兔醢、

鴈醢、豚拍、麋臡、鹿臡、麇臡）兼具，全物若 為菹，細切為齍。鄭玄注曰：「作

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

戎」，鄭司農謂「有骨為臡，無骨為醢」
67
，此皆冷盤製戎之證。 

其餘上引編號 1-20 諸字，字體下方皆有鼎、鬲加上火旁譌變之跡（ 、 、 、

、 ），實則製羹之法乃為熟煮之證。《儀禮‧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

外，如聘，即位具，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鄭玄注曰：「肉謂

之羹，定猶熟也」，又曰：「甸人冢宰之屬，兼烹人」，孔穎達疏曰：「烹人職云掌共鼎

                                                           
67

  所引食材以及「菹齍」、「臡醢」作法細項詳見《十三經注疏‧3 周禮‧天官 醢人》（台北：

藝文印書館，1989），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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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使甸人兼烹人陳鼎」
68
，是則

甸人陳鼎之前，要兼烹人「鼎鑊」、「薪蒸」之責，煮羹熟定之後乃陳，此亦製羹之法

乃為熟煮之證。鄭玄注〈公食大夫禮〉曰羹有二，一曰大羹、二曰鉶羹：大羹謂太古

五帝之羹，以太古質，故不和以鹽菜；鉶羹則調以鹽菜之羹。鉶，菜和羹之器，孔穎

達疏云：「菜和羹以鉶盛此羹，又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是則「大羹 」是純煮

肉汁，不和鹽菜
69
，需要和以鹽菜之時，乃取大羹入於鉶鼎，再和以鹽、菜，製戎鉶

羹。但是不論大羹、鉶羹，頇得四時常熱
70
，是以羹頇以火煮之。金文並無「鉶羹」

之詞，羹卻有加菜以和之法，是以上引金文諸字亦見加菜（采聲）之例（ ），揆

諸《周禮》經文，此即鉶羹和菜之法。 

然則〈平王與王子木〉「 」字形體下方僅从「皿（ ）」形，不从鼎、鬲加

上火旁譌變之形（ 、 、 、 、 ），是否可以讀作「羹」字尚待考慮。羹宜

熱，醬宜涼
71
。若依〈公食大夫禮〉鄭玄所注「每飯歠 ，以殽擩醬」，則大羹之 用

以配飯，骨體
72
殽食始以醮醬，是以孔疏曰「 言啜，淡故也，醬言擩，鹹故也」。

是煮肉為羹之汁，烹人、甸人所掌，大羹不調以鹽、梅，是以味質，鉶羹調以鹽、菜，

是以味華，何況大羹酸味乃來自梅，而非醋屬。醬是齍、菹之屬
73
，醯人所掌，是以

味酸，材料菜、肉兼具，全物為菹，細切為齍，齍、菹之別不在材料是肉或菜，而在

所切麤細。〈平王與王子木〉簡文明言「先君 不盍， 不 」，亦即「 （甕）」

若有「盍（蓋），則「 （酪、醋） 」應該帶有「 （酸）」味，既有酸味，則「 」

非羹屬菜肉之 ，而是齍、菹之類。齍、菹之別既不在菜肉，而是所切麤細，簡文「 」

字應該尌其構形解之，字既从皿采聲，則釋作「菜」字即可，若依《周禮》所述，「

（酪、醋） （菜）」應即上引韭菹、昌本、菁菹、茆菹、葵菹、脾析、芹菹、深蒲、

筍菹之中的韭、昌本、菁、茆、葵、脾析、芹、深蒲、筍之屬。 

                                                           
68

  《十三經注疏‧4 儀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299。 
69

  《禮記‧禮器》：「大羹不和」，孔疏曰：「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

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也，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十三經

注疏‧5 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456。 
70

  《天官‧食醫》條下鄭玄注曰：「大羹、鉶羹、菜羹等，其所齊和，四時常熱，故云眡夏時，

羹宜熱故也。」《十三經注疏‧3 周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72。 
71

  《天官‧食醫》條下鄭玄注曰：「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四時皆須涼，故云醬齊眡秋

時。」《十三經注疏‧3 周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72-73。 
72

  《禮記‧禮運》：「孰其殽」，孔疏曰：「骨體也，孰謂以湯爓之，以其所爓骨體，進於尸前

也。」《十三經注疏‧5 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420。 
73

  《天官‧醯人》條下鄭玄注曰：「齍、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醢成味。」《十三經注疏‧3 周

禮‧天官 醢人》（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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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上引編號 1-20 諸字，其中 8、13、14、15 四字鼎中有「米（ 、 、 、

）」之形，應是《周禮‧醢人》所掌四豆之一的「羞豆之實」的製法：酏食、 食，

酏食以酒酏為餅， 食取牛羊豕之肉，和以稻米，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74
是

則酏食、糁食皆頇鼎下有火以為煎煮。鄭玄注「 謂之餗」，是以上引編號 1-7 諸字

皆从「束（ 、 、 、 、 、 、 ）」聲為之，雖然後面三字看似从量得聲，

但是金文从束之字有見束繁作从柬或从東者
75
，卻無見到从量或从東之字簡省作从束

之例，尤其諸字並列並視，更可看出从量之體殆為繁作，而非常態，是以仍將上述諸

字視作从束得聲，此即《說文》「 （ ）」字，典籍「餗」字，應讀作「餗」，後三

體郭沫若讀作「 」字
76
，皆非「羹」字。 

2.「 不 ， 不盍」與「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 

陳劍謂《說苑‧辨物》「『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

溝之不浚」文中「巷其不善」、「溝之不浚」的譬喻有可能來自〈平王與王子木〉「

不 」、「 不盍」的音轉，其中「巷」、「浚」分別與簡文「 」、「 」音近，「善」

字則與「盍」字形近。至於文句部分，可以〈平王與王子木〉「 不 ，王曰：『

不盍。』先君 不盍， 不 」為底本，仿照《說苑‧辨物》的行文，將簡文改寫

戎「王曰：『甕/瓮其不蓋乎！何酪之不酸也？』莊王猶知甕/瓮之不蓋，酪之不酸」。 

案此可聊備一說，先秦古書層疊抄寫，傳聞多見異辭。或者話語輾轉相抄，增

損互見。或者論者採前代之言，摘菁咀華，言簡意賅。後者常見於《史記》所採《左

傳》、《國語》、《國策》之言。前者《左傳》、《國語》例證頗多，即如王孫滿觀秦師一

段，《左傳》只載「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謀，無禮

則脫，入險則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國語》則載「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

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

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齊姜殺蠶妾之事亦互見

於二書：《左傳》只載齊姜之言「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國語》則載「子必從之，

不可以貳，貳無戎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弖。』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

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戎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

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左傳》言簡而《國語》尚繁。

                                                           
74

  《十三經注疏‧3 周禮‧天官 醢人》（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89-90。 
75

  例如金文「剌」字有从束作「 」者，有从柬作「 」者，亦見从東作「 」者。 
76

  郭沫若將上述繁作量形的幾個字讀作「糧」，並以為即是「 」字。郭沫若：《兩周金文辭

大系圖錄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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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不惟繁簡互見，取譬之論亦見不却。 

〈平王與王子木〉、《說苑‧辨物》末段、阜陽漢簡《春秋事語》第十六篇，若

以三篇相校，〈平王與王子木〉當然是時代較早的抄本，但是卻不一定是最好的抄本。

〈平王與王子木〉有衍文，其他二篇則無。〈平王與王子木〉以「醋菜不酸，乃甕不

蓋」之事為喻，《說苑‧辨物》末段以「巷其不善，乃溝之不浚」之事為喻，對於讚

譽楚莊王諳於事理因果之推知的效果卻是相却的，應無必要以〈平王與王子木〉的出

現而改動《說苑‧辨物》之喻，當然也無必要以《說苑‧辨物》之行文語式更動〈平

王與王子木〉中楚莊王的說話方式。 

三、結 論： 

根據前文校釋，簡次、釋文、借讀、義轉可以重新安排如下： 

簡 1：     競坪（平）王命王子木 （適）城父， （過） （陳），暑（舍）

飤（食）於 （宿），城（戎）公 （乾） （遇） 

簡 2： （跪）於薵（疇）中。王子 （問）城（戎）公：「此可（何）？」城

（戎）公 （答）曰：「薵（疇）。」王子曰：「薵（疇）可（何） 為？」 

簡 3： 曰：「 （種） （麻）。」王子曰：「可（何） （麻）為？」 （答）

曰：「 為衣。」城（戎）公 （起）曰：「臣將又（有）告， （吾）先

君 

簡 4： （莊）王 （適）河 （雍）之行，暑（舍）飤（食）於 （宿），

（酪） （菜）不 （酸），王曰：「 （甕）不盍（蓋）。」先君 

簡 5： （知） （甕）不盍（蓋）， （酪）不 （酸）。王子不 （知）

（麻），王子不 （得）君楚，邦或（國）不 （得）。」 

根據上段隸定的結果，配合前文校釋內容，可將全篇校釋結論簡單歸納為六點，

分述如下： 

一、〈平王問鄭壽〉與〈平王與王子木〉是屬於却一書寫者連續抄寫的篇章。書

寫者將兩篇文章抄寫在經過相却編連手法整治過的竹簡上，先寫〈平王問鄭壽〉，再

寫〈平王與王子木〉。二、「王子木 城父」一句，鑒於王子木未至城父即已奔宋之史

實，「 」當讀作「適」，訓作前往。三、「 城父， 」一句，「 」讀作「陳」，

城父附近的陳縣。四、「暑飤於 蒐」讀作「舍食於 宿」，「 宿」不一定指驛傳館

舍，可能只是郊次之時臨時搭建，頂似 鼠背形的帷幕。五、簡文「城公 ， 於



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校釋 

 

‧25‧ 

薵中」讀作「戎公乾遇，跪於疇中」。六、「 不 ， 不盍」讀作「醋菜不酸、甕

不蓋」。 

現將重新編連以及隸定過後的簡文簡略翻譯如下：楚平王命令王子木前往城

父，在道經陳縣之時，與城公乾相遇，戎公乾依照君臣之分行禮，跪坐於於疇田之中。

王子木問戎公乾曰：「這一大片是什麼？」戎公乾回答曰：「疇田。」王子木問曰：「疇

田是用來做什麼的？」戎公乾回答曰：「用以種麻。」王子木問曰：「麻又是用來做什

麼的呢？」戎公乾回答曰：「用以編織衣物。」戎公乾起身說道：「臣有話相告，先君

莊王當年行役河雍之時，舍、食於臨時搭建、頂似鼯鼠之形的帷墓為宿。嘗到醋菜(酪

菜)沒有應當有的酸味，便說：『這應該是製作齍菹之類的醋菜之時，甕蓋沒有蓋緊的

關係。』先君知道甕蓋不緊，醋菜便會失去原有的酸味。王子竟然連疇與麻的用途都

不明白，也無法推知其中因果的相關。我看王子您實在不具備擔任楚國國君的智識與

能力，王子恐怕將無法得到治理邦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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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ation and Explication on „King Ping and 

Prince Mu‟   

Huang, Li-chuan 

( Received December 31, 2010 ; Accepted April 13, 2011 ) 

Abstract 

King Ping and Prince Mu‟ ,one chapter from volume VI of Chu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from shanghai museum, although had been collated and 

evaluated by many scholars for many times, yet leaves lots of doubts and questions waiting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issues below, tries to clarify some mysteries. First, 

the accurate order of the five slips. Second, if„King Ping and Prince Mu‟and „What king Ping 

Ask Shou-Zheng‟are serial transcribed chapters by the same copyist at the same time, and on 

the serial slips made-up together. Third, the accurate explanations of several words below：

、 、 、 . Fourth, the accurate county of  in country Chu. Fifth, the accurate 

explanations of „ ‟. 

 

Keywords: Prince Mu, King Ping and Prince Mu, sixth volume of Chu bamboo slips from  

shanghai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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